
附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 基准分 指标解释 评分方法 备注

过程指标
（30分）

资金管
理

地方承诺资金到位
率

10

地方资金实际到位金额与承诺金额
的比率，用以反映和评价地方资金
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
度。

地方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承诺
资金）×100%；地方资金到位率≥
90%时，该指标得满分；50%≤地方资金
到位率＜90%时，指标得分=地方资金到
位率×指标基准分；地方资金到位率
<50%，该指标不得分。

预算执行率 6

试点城市获得的年度中央财政农村
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预算执行
率，用以反映和评价项目预算执行
情况。

预算执行率=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
资金）×100%；预算执行率≥80%时，该
指标得满分 ；50%≤预算执行率 ＜
80%时，指标得分=预算执行率×指标基
准分；预算执行率<50%，该指标不得分
。

财政可承受能力 4 试点工作对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。
项目未产生新增隐性债务，得4分；否则
不得分。

资金使用合规性 5
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及
财务管理规定，用以反映和评价资
金的规范使用情况。

未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制度
的，支出依据不合规、超范围、超标准
、超项目进度或未按合同约定支出资金
的，资金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完整规
范的，发现一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资金管理存在严重问题，如贪污、套取
、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，中央有关部门
审计、财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资金管
理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的，不得分。

实施管
理

管理制度健全性和
执行有效性

5
资金及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和规
范，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
定。

资金及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的，已制定
的管理制度不合法合规的，发现一处扣1
分，共计2分，扣完为止。项目实施不符
合政府采购、合同签订、监理、验收等
规定的，发现一处扣1分;项目档案资料
不齐全、未及时归档的，发现一处扣0.5
分，共计2分，扣完为止。
项目管理存在严重问题，如中央有关部
门审计、财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项目
管理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的，不得分。

产出指标
（40分）

数量

黑臭水体消除情况 10
绩效评价期内黑臭水体得到有效治
理，用以反映和评价黑臭水体消除
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
实现“标本兼治”的黑臭水体个数与目
标数的比率，指标得分=实际值/目标值
×指标基准分

新增完成农村生活
污水治理的行政村

情况
10

绩效评价期内相关行政村有效完成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用以反映和评
价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数量目
标的实现程度。

有效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个
数与目标数的比率，指标得分=实际值/
目标值×指标基准分。完成治理的村庄
应实现“三基本”，即基本看不到污水
横流、基本闻不到臭味、基本听不到村
民怨言。

其他控源截污措施
工程量

10

绩效评价期内，除农村生活污水治
理外，其他控源截污措施的工程量
目标实现情况，如生活垃圾收集转
运设施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
等。

指标得分=实际值/目标值×指标基准分

结合项目实
施方案，细
化分解该指
标，涉及多
项控源截污
措施的，根
据投资额占
比按比例分
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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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 基准分 指标解释 评分方法 备注

质量

污染源头治理设施
正常运行率

5
绩效评价期内，项目已建污染源头
治理设施有效正常运行情况。

根据实地抽查情况，所有设施均正常运
行得5分；80%（含）—100%设施正常运
行得3分；60%（含）—80%设施正常运行
得1.5分；80%以下设施未能正常运行不
得分。

项目验收合格率 5
绩效评价期内，完工项目工程施工
质量验收情况。

指标得分=验收合格率×指标基准分

效益指标
（25分）

生态效
益

水体治理合格率 10
绩效评价期内，经过治理的水体黑
臭消除比例。

指标得分=经过治理的水体黑臭消除比例
×指标基准分

社会效
益

村民参与度 5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
村民参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后的日
常管护情况。

试点城市60%（含）以上的治理村庄将农
村黑臭水体治理和管护要求纳入村规民
约，得3分；60%以下，指标得分=纳入村
规民约的村庄占比×指标基准分；60%
（含）以上村庄村民参与农村黑臭水体
治理设施维护工作，得2分；60%以下，
指标得分=村民参与的村庄占比×指标基
准分。

可持续
影响

长效管护措施落实
情况

10
绩效评价期内，已完成治理水体长
效管护措施落实情况。

已完成治理水体配套保洁等相关工作人
员，定期打捞清理，得2分；
已建立污染源头治理设施运行记录、运
行操作规程等，得2分；
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纳入河长制，落实
专人负责水体巡查，并做好巡检和处理
情况台账记录，得2分；
治理工作进展通过政府网站等方式向社
会公开，并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公告栏
等向村民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的，得
2分；
建立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相关考核评估
制度的，得2分。
未落实污染源头治理设施管护资金、管
护人员的，不得分。

满意度指
标

（5分）
满意度指标 5

绩效评价期内，试点项目涉及村庄
村民对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满意程
度。

村民评议表原则上各村庄不低于20份。
根据村民满意度调研，村民满意度≥90%
时，得5分；60%≤村民满意度＜90%时，
指标得分=村民满意度×指标基准分；村
民满意度＜60%时，不得分。

备注：1.年度绩效评价时，工程量完成率不足项目实施方案拟完成年度任务的60%；总体绩效评价时，项目未完成实施方案中拟治理任务
的，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不得为中及以上。2.年度绩效评价中的资金到位率、预算执行率计算的基准数据均为当年应当到位或执行的数
据。3.表中各分项指标得分均不超过各自基准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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